
彰濱產業園區崙尾暫置區未來土方收受申
請機制說明

前言

• 辦理彰濱產業園區暫置區收受營建剩餘土石方，並配合推動最終
去處政策，銜接後續填海造地作業，達成土方資源調度及市場穩
定之目標。

• 本案將預計於5月底啟用土方收容，原則自收容土方起至經濟部
產業園區線西西三Ｂ區填海造地作業啟用(環差通過)，並完成暫
置區土方移置作業止，期間得視實際推動情形滾動檢討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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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階段：資格審查

出土端提出進
彰濱暫置區申請

彰濱暫置區
審查資格

資料不齊，退回補正

• 主辦機關及核發建照單位(目的事業
主管機關)申請函文

• 申請書(表一)內含工程基本資料表

• 餘土處理計畫及相關附件

• 司機人員與車籍資料

申請檢附文件

提出申請

依規定向彰化縣政府水利資源處水利管理科申
請；承辦窗口:林俊逸技正
地址:彰化市公園路一段409號
電話:(04)753-2729；:(04)753-2720

窗口(可採現場或郵寄收件，預計5月15
日起受理，並於水利資源處網站公告
https://water.chcg.gov.tw/)

申請主體:

 公共工程：廠商向工程主辦（管）機關提出營建剩
餘土石方處理計畫並獲同意，並由該機關申請

 民間工程：廠商向核發建照單位提出營建剩餘土石
方處理計畫並獲同意，由核發建照單位提出申請

收受土方種類

僅限B1-B5類

相關程序與文件可參考「彰化縣政府辦理彰濱產業園區暫置區收受土石方實施計畫(草案)」、「彰化縣政府水利資源處受理彰濱產業園區暫置區
收受土石方實施計畫申辦流程」等規定

(不收受土資收容場所土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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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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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階段：土方源頭檢驗及保證金繳納

土方源頭檢驗
核發同意函並副

知廠商

退回補正

彰化縣政府水利資源處核發同
意函

相關程序與文件可參考「彰化縣政府辦理彰濱產業園區暫置區收受土石方實施計畫(草案)」、「彰化縣政府水利資源處受理彰濱產業園區暫置區
收受土石方實施計畫申辦流程」等規定

• 公共工程土方申請保證金30萬元
(土方數量至少需1,200m3)

• 民間工程土方申請體積數量
700m3~11,200m3以下，保證
金30萬元

• 超 過 者 ， 保 證 金 以 ( 體 積
/11,200m3，取整數)*30萬元計

保證金繳納

• 公共工程核發至工程主辦
（管）機關。

• 民間工程核發至核發建照單
位(縣市都發局、建設處)。

檢驗內容

1.符合「土壤污染管制標準」之39項土
壤試驗報告。
2.B5類土方符合「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
標準」之10項重金屬毒性溶出試驗報
告(無則免填) ，B5類土方粒徑需小於
10公分。
3.無紅火蟻證明。

保證金繳納(依表一，

第五點，現金、保付支票、
銀行本票等相關票證)

土壤檢驗部分請申請單位採建築師、
技師公會或公正第三單位會同取樣
送檢驗結果

水資處函文通知申請
目的事業機關申請文
件通過並副知廠商

附合格檢驗報
告至現場窗口
繳交保證金

相關資料無誤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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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階段：開始運送餘土

工程端
開始出土

核發建照單位/工程主辦機關
核發電子聯單

(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
https://soilmove.nlma.gov.tw(網址))

彰濱暫置區
收受土方

管理費結算及退還保證金進出土期間審查

開始出土

電子聯單申請

• 於電子聯單系統確認清運路線與
GPS系統

• 雙向勾稽查核

進出土期間作業

• 電子聯單由業主上網申請，經由核發建照單位/
工程主辦機關審核，由國土署網站生成電子聯
單

前置作業

隨車檢查

• 車輛名冊及人員檢查
 (車牌確認)

• 電子聯單確認及簽章

• 確認土質是否相符(目視及現場傾卸檢驗)

• 不得有廢棄物(檢附工程出土查核表，表二)
   (瀝青、廢鋼筋、磁磚、營建廢棄物等)

進入土方暫置區作業檢查

• 每月查核出土月報表

• 使用電子聯單APP系統，進行QR-
code掃描餘土進出場作業

• 管理機關每月辦理進場土石方之管
理費結算，申請人應於接獲管理機
關(彰化縣政府)通知後15日內，繳
納管理費至管理機關指定之帳戶。

• 運畢無待解決事項，俟機關通知退
還保證金。

相關程序與文件可參考「彰化縣政府辦理彰濱產業園區暫置區收受土石方實施計畫(草案)」、「彰化縣政府水利資源處受理彰濱產業園區暫置區
收受土石方實施計畫申辦流程」等規定

水資處同意
函通知土方
暫置區(水利
管理科)，由
暫置區再協
調廠商配合
可出土進場、
每日進場數
量、車次及
時間。

不合格

退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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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
https://soilmove.nlma.gov.tw(網址)

註冊或登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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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彰化縣政府同意函後，出
土廠商上網填報兩階段申請，
取得土方流向編號

由核發建照單位/工程主辦機關
列印電子聯單並蓋章



工區位置及運送路線

9

運輸車輛可由台61線或台61乙線轉進產業園區指定路線及專
用通道進行載運(台61線或台61乙線-慶安北路-線工北四路-
專用施工便道-永安北路-崙工北五路-土方暫置區)

第四階段：車輛進出動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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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受限人力及出入口，避免車輛大排長龍，造成司機等候過久造成民怨，預計5
月收土前會再召開說明會，告知實際運作模式，管控每日收土數量及車次

第五階段：車輛進出暫置區動線及進土數量管控

1.暫置區週一至週五營運時間為8:30~16:30，並設有駐地保全及CCTV即時監看。
2.車輛統一由崙工北五路與經建九路口進出，出入口規劃洗車台及管制哨。
3.暫置區內車輛統一採逆時針方向通行，並依規劃區域堆置土方。
4.堆置區依土質分類分區管理，並考量土方量體多寡，將預估數量較多之土方規劃再靠
近出口位置，較少之土方配置於較遠區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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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公共工程及民間工程之
營建餘土，管理費均採
每立方公尺新臺幣500
元，並以車次計算

•另於提出其他車種進場申請時，應檢附所使用土石方運載車
輛之車型、及其對應之每車可運載土方數證明文件，經管理
機關(彰化縣政府)審認後，作為進場土石方數量認定及管理
費計算之依據。

公共工程及民間土方收土定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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暫停收受觸發機制

08:30-16:30

未來將於彰化縣政府水利資源處網站上
公告，並提前通知(相關辦法正研議中)

星期六、日、國定假日(含民俗節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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夾帶廢棄物

路線與來源違規

情節重大與屢犯



14


	投影片 1: 彰濱產業園區崙尾暫置區未來土方收受申請機制說明
	投影片 2
	投影片 3
	投影片 4
	投影片 5
	投影片 6
	投影片 7
	投影片 8
	投影片 9: 工區位置及運送路線
	投影片 10: 因受限人力及出入口，避免車輛大排長龍，造成司機等候過久造成民怨，預計5月收土前會再召開說明會，告知實際運作模式，管控每日收土數量及車次
	投影片 11: 公共工程及民間土方收土定價
	投影片 12
	投影片 13
	投影片 14

